
相關法令或依據

應附證件

作業時程

2.環保局空污費繳費證明

3.施工計畫書、預定施工進度表及安全圍籬平面圖

6.承造人最近一期完稅證明

4.安全圍籬、工程告示牌及建築基地照片

5.勞安衛生證書及專任工程人員證書

建築法第54條

7.營造業承攬建築工程開工查報表

7日

8.建造執照正本

9.棄土計劃(有棄土者需附)

1.建築工程開工申報書B11-1(4份)

申請人

所需費用

10.消防安全設備圖說經消防機關審查核准之證明文

件

(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需附)

開工申辦須知:

承辦單位 環境維護課

聯絡電話 07-3601898轉1885

1.起造人2.承造人3.監造人

免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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